
 
 
 
 
 
 
 
 

二

０

０

六

年 
 
 
 
 
 
 

通

告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第

三

十

九

號 
 
 
 
 
 
 
 
 

十

一

月

十

日 
  
 

敬

啟

者
：
本

校

正

門

對

開

之

寶

湖

道

交

通

日

趨

繁

忙
，
車

輛

路

經

次

數

倍

增

，

為

防

止

交

通

意

外

發

生
，
家

長

應

經

常

提

醒

 

貴

子

弟

以

正

確

而

安

全

的

方

法
，
即

利

用

交

通

燈

橫

過

寶

湖

道
。
開

課

至

今
，
有

部

份

家

長

於

接

送

學

生

時
，
為

貪

求

方

便

快

捷
，
利

用

寶

湖

花

園

與

本

校

側

門

對

開

之

消

防

通

道

橫

過

馬

路
，
該

處

經

常

有

車

輛

停

泊
，
行

人

無

法

看

清

路

面

交

通

情

況
，
且

消

防

通

道

之

欄

杆

空

隙

狹

窄
，
帶

領

小

朋

友

由

該

處

橫

過

寶

湖

道

實

在

非

常

危

險
，
家

長

應

樹

立

良

好

榜

樣
，
以

身

作

則

，

幫

助

子

女

培

養

正

確

態

度

，

採

取

安

全

方

式

橫

過

馬

路

。 

 
 

以

上

事

項

，

相

應

函

達

 

台

端

希

予
 

合

作

是

荷

。 

 
 
 
 
 

此

致 

貴

家

長 

 
 

 
 

 
 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大

埔

崇

德

黃

建

常

紀

念

學

校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戴

順

有

 
 
 

 
 

 
 
 
 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校

長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
陳

愛

英

 
 
 

      

2006 
／ 

2007 


